                 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

	統一編號
	
	預查編號
	

	申請事項
	登記

	規費
	元

	申請人
	公司名稱：
	
	(加蓋公司名稱印章及負責人印章)

	
	代表人姓名：
	
	

	
	公司所在地：
	(   )
	

	
	公司E-Mail：
(政府各項活動通知)
	           @
	

	代理人
(未委託代理人申請者，免填)
	姓名：
	
	代理人以會計師或律師為限
	(加蓋代理人印鑑)

	
	地址：
	(   )
	

	領取方式
	□郵寄       □自取【自領案件逾一星期未領取者轉郵寄】   □電子送達

	申請日期
	中   華    民    國
	
	年
	
	月
	
	日

	以下資料欄位為「自由填列／申請事項」

	申請案
聯絡資訊
	姓名：
	
	E-Mail：
	         

	
	手機：
	
	市話：
	
	傳真：
	

	公司負責人/董事是否持有就業金卡
	□是，請檢附證明文件。
□否。

	□同意代轉營業、娛樂稅登記
	□隨案檢附國稅局營業登記文件，同意於公司核准設立後代轉營業登記申請文件。
□同意代轉公司登記申請書影本辦理娛樂稅設立、註銷事宜。
  實際營業地址(必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□申請營業場所預審
	新北市       區　　　    　里  　 　　    　路街　　　　 
              巷　    　　弄   　　　號　      　　樓
	預審編號

	
	
	

	· 申請匯款退費
	　　　　　　銀行（郵局）
	帳號：
	

	
	　　　　　　分行（支局）
	※需檢附申請公司之存摺影本，轉帳所生匯費由本局負擔

	□申請工商憑證
	□總公司
	統一編號：
	
	E-Mail：
	

	
	
	電話：
	
	傳真：
	

	
	□分公司
	統一編號：
	
	分公司名稱：
	分公司

	
	
	電話：
	
	傳真：
	

	
	
	E-Mail：
	

	
	備註：

註1、待設立登記核准後將由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(中華電信)寄發工商憑證IC卡。

註2、申請工商憑證IC卡每張工本費新台幣420元，將由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(中華電信)寄發繳費通知單後逕行繳交。

註3、有關工商憑證IC卡用戶代碼，預設值為代表人的身分證字號，分公司則以分公司經理人的身分證字號為預設值，俟申請人收到卡片後，請再自行變更用戶代碼。

註4、憑證相關問題請電洽客服專線412-1166﹙電話號碼為6碼地區請撥41-1166﹚。

註5、本申請書為一式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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